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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A

座

26

楼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柴宝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为

230,965,363

股，其中无

限售流通股

184,813,141

股，限售流通股

46,152,222

股。参加本次现场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7

人，代表公司股份

67,890,0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9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练卫飞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天闻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丁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柴宝亭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欧阳文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叶健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德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亚雄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罗旭红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党仑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志新、曾力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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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月

4

月

18

日下午

1

：

30

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

9

人，实际参加会议

9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第九届董事会研究决定，选举练卫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的人员构成，董事会决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郭亚雄、张天闻、陈德棉 主任为：郭亚雄

战略委员会：练卫飞、丁玮、陈德棉 主任为：练卫飞

审计委员会：陈亮、柴宝亭、郭亚雄 主任为：陈亮

提名委员会：陈德棉、练卫飞、陈亮 主任为：陈德棉

三、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原公司总经理黄晓峰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续任总经理职务，拟改任副总经理职务；原董事会秘书智德宇女士因个

人原因不再续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另有任命。 考虑以上因素，经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公司董事会研

究决定，聘任张天闻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黄晓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刘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赵谦先生为公司总会

计师、冯军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简历及公司董事长、董秘通讯方式附后）。

独立董事陈亮、陈德棉、郭亚雄对此表示同意。

本公司对黄晓峰先生、智德宇女士在前述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四、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审议，并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届董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拟按照以下

区间发放薪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在

18－60

万元之间。

以上金额均为含税薪酬。

独立董事陈亮、陈德棉、郭亚雄对此表示同意。

五、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参考其他公司的情况，经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审议同意，第九届董事会拟决定：

在公司兼任行政职务的董事不再另行发放董事薪酬。

不在公司兼任行政职务的董事之董事薪酬为每人每年

2

万元（含税）；

公司董事长年度薪酬为

60

万元（含税）；

董事执行公司事务的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

独立董事陈亮、陈德棉、郭亚雄对此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参考其他公司的情况，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决定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

5

万元（含税）。

独立董事履行职务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8日

附件：高管简历、董事长通讯方式、董秘通讯方式

高管简历：

张天闻：男，

1967

年

9

月

28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1999

年

4

月至

2009

年

4

月担任广州粤成运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

事长，

1988

年

7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主任科员。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任何处罚及惩戒。

黄晓峰：男，

1957

年

11

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

1975

年

2

月至

1979

年

6

月安徽国营普济农场，历任连队事务

长、会计（排级干部）等职；

1979

年

6

月至

2001

年

8

月在建设银行巢湖分行工作，历任办事员、科员、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

理、分行营业部主任和支行行长等职；

2001

年

8

月至

2007

年

6

月在广州融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房地产开发公

司总经理、担保公司副总经理、集团总裁办总经理、集团公司行政总监等职；

2007

年

6

月至

12

月任广州

AEC

集团执行总

裁。

2008

年

2

月起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以及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

刘平：男，

1963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7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长、代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任何处罚及惩戒。

赵谦：男，

1947

年

8

月

10

日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1968

年

7

月起先后在国营八七三厂任财务处长等职、

深圳市大明电子有限公司任总会计师，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副部长、审计部长等，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

冯军武：男，

1977

年

10

月

19

日出生，硕士学历，中级职称，自

1999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一直任职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历任人事行政主管、部长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等职。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任何处罚及惩戒。

董事长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755-83734968

传 真：

0755-83281722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1058

号现代之窗大厦

A

座

26

楼

电子邮箱：

lwf.aec@163.com

董秘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755-83280055

移动电话：

13510873309

传 真：

0755-83281722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1058

号现代之窗大厦

A

座

26

楼

电子邮箱：

junwufeng@tom.com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8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研究决定，选举孙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召集人。

二、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结合公司现状，参考其他公司的情况，决定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为：

不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监事每人每年

2

万元（含税），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监事不再另行领取监事薪酬。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4月18日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及个人提供的资料，基于独立的立场，对以

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

1

、任职资格：经审查张天闻、黄晓峰、刘平、赵谦、冯军武等人员的简历，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任职资格合法；

2

、提名程序：经审查上述人员任职提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程序合法；

3

、审议程序：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均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议程序合法；

4

、结论：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

1

、审议程序：该薪酬标准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程序合法；

2

、薪酬标准：考虑公司现状，结合深圳地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该薪酬标准基本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3

、结论：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的议案。

三、公司董事薪酬事项：

1

、审议程序：该薪酬标准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程序合法；

2

、薪酬标准：考虑公司现状，结合深圳地区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水平，该薪酬标准基本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3

、结论：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上述董事、董事长薪酬事项的议案。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陈 亮

独立董事：陈德棉

独立董事:�郭亚雄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依法接受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指派本所

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大会

"

），对本次大会的相关事项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项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

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

供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开，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将本次大会的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登记方法等事项进行了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

10:30

分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练卫飞先生委托董事柴宝亭先生主持。 召开

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并完成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程。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7

人，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67,890,05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9 %

。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会议工作人员。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三、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即：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关于选举练卫飞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张天闻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丁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柴宝亭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关于选举欧阳文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叶健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陈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陈德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郭亚雄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其中独立董事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关于选举罗旭红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党仑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在本次大会上，股东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提案。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对议案审议后，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无人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赞成

67,890,05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前述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股数同意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0,053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前述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股数同意通过。

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名。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金国 律师

（签名） 经办律师：徐志新 律师

（签名）

曾 力 律师

（签名）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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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并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7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古少明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

会议同意宝鹰建设在公司支付增资款项至募集监管专用账户后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

199,437,168.34

元。

具体详见《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发表了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相关公告详见

2014

年

4

月

1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2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以传真及电邮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兰萍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逐项审议

,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需要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

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

同意宝鹰建设在公司支付增资款项至募集监管专用账户后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

199,437,168.34

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3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宝鹰股份

)

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概况

1

、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古少明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1509

号

)

核准

1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完成向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共

4

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9,851.00

万股

,

发行价格

4.03

元

/

股

,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53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3,369.00

万元后

,

实

际募集资金

76,630.53

万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进

行了审验

,

并出具“瑞华验字

[2014]48250002

号”《验资报告》。

1

2014

年

1

月

23

日，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募投项目。 根据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签署的《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

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分别用于部品部

件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投资项目和工程施工项目资金项目

,

具体如下

: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额（万元）

项目备案号

１

部品部件研发生产基地建

设投资

４９

，

６６６．９３ ４３

，

７５８．００

广 东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员 会 备 案

１２０１００２０３０２９０２２＼１２０１００３４４２２９０２１＼１

２０１００３６２０２９０２６

２

工程施工项目资金

５１

，

８８０．３７ ３６

，

２４２．００ －

合计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项目建设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予以置换。

其中“部品部件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投资”由广州市宝鹰幕墙门窗有限公司使用实施

,

“工程施工项目资金”根

据实际情况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鹰建设”

)

使用实施。

3

、募投项目进展。为使募投项目顺利进行

,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宝鹰建设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宝鹰建设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出

具了瑞华核字【

2014

】

48250014

号《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199,

437,168.34

元

,

本次拟置换资金

199,437,168.34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１

部品部件研发生产基地建

设投资

４３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工程施工项目资金

３６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

４３７

，

１６８．３４

合计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

４３７

，

１６８．３４

4

、决策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

;

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

本项议案审批权限为公司董

事会。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宝鹰建设利用自筹资金投入“工程施工项目资金”的总额为

199,437,168.34

元

,

宝鹰建设

拟在公司增资款项到位后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资金

199,437,168.34

元。

宝鹰建设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公司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宝鹰建设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相关方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资金的意见

1

、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4

】

48250014

号

),

具体内容登载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

的巨潮资讯网。

2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宝鹰建设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使用与披

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一致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

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同意宝鹰建设在公司支付增资款项至募集监管专用账户后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

199,437,168.34

元。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登载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3

、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第五届第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认为

:

宝鹰建设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需要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使用没有

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宝

鹰建设在公司支付增资款项至募集监管专用账户后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

199,437,168.34

元。

公司第五届第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登载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4

、保荐机构的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

,

认为

:

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

,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及全体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

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行

了专项审核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

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国金证券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登载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第二次监事会决议

;

3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4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

5

、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30

证券代码:125089�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了《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

现再次公告

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04

月

23

日

(

星期三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04

月

22

日

-2014

年

04

月

23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04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04

月

22

日

15:00

至

2014

年

04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现场会议地点

:

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801

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会议投票方式

:

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五

)

出席对象

:①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②

截止

2014

年

04

月

17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③

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可授权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六

)

股东表决方式

: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

七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4

年

04

月

01

日

,

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议案二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

议案三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四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议案五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六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议案七

:

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

议案八

:

关于公共场区物业委托管理的议案

;

议案九

:

关于

T3

运行管理区物业委托管理的议案

;

议案十

: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租赁东航站区、

T3

航站区及飞行区用地的议案

;

议案十一

: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租赁员工宿舍的议案

;

议案十二

: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租赁

T3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的议案

;

议案十三

:

关于

T3

航站区水蓄冷空调供冷服务的议案

;

议案十四

:

关于

T3

飞行区污水处理保障服务的议案

;

议案十五

:

关于与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

T3

航站楼供电设施设备运维保障协议》的议案。

上述公告均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法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

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异地股东可以使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4

年

04

月

21

日

-22

日

(9:00-16:00)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股东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2

。

(

二

)

投票注意事项

: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它事项

(

一

)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交通及食宿自理

(

二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三

)

联系方式

地址

:

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509

室

电话

:0755-23456331

传真

:0755-23456327

邮编

:518128

联系人

:

林俊、郝宇明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1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理行

使表决权。

对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如下

:

议 程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报告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报告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六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公共场区物业委托管理的议案

议案九 关于

Ｔ３

运行管理区物业委托管理的议案；

议案十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东航站区、

Ｔ ３

航站区及飞行区用地

的议案

议案十一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员工宿舍的议案

议案十二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

行道的议案

议案十三 关于

Ｔ３

航站区水蓄冷空调供冷服务的议案

议案十四 关于

Ｔ３

飞行区污水处理保障服务的议案

议案十五

关于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Ｔ３

航站楼供电设施设备运维保障

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日期

:

委托权限

:

二

○

一四年 月 日

附件

2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04

月

23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二

)

投票代码

:360089;

投票简称

:

机场投票

(

三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一

,

以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十五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００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公共场区物业委托管理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关于

Ｔ３

运行管理区物业委托管理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东航站区、

Ｔ ３

航站区及飞行区用地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员工宿舍的议

案

１１．００

议案十二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租赁

Ｔ３

飞行区站

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的议案

１２．００

议案十三 关于

Ｔ３

航站区水蓄冷空调供冷服务的议案

１３．００

议案十四 关于

Ｔ３

飞行区污水处理保障服务的议案

１４．００

议案十五

关于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Ｔ３

航站楼供

电设施设备运维保障协议》的议案

１５．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对于议案一至议案十五的表决意见

:

“

1

”股代表同意

,

“

2

”股代表反对

,

“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6

、投票举例

a.

股权登记日持有 “深圳机场”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议案一至议案十五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８９

机场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b.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

,

对议案二投反对票

,

对议案三投弃权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８９

机场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００８９

机场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０８９

机场投票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

四

)

计票规则

股东对总议案的表决包括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五的全部表决。 如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

后又对议案

一至议案十五分项表决

,

以对总议案表决为准

;

如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五分项进行表决

,

后又对总议案

进行表决

,

则以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五的分项表决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

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xuningyan@p5w.net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022/83990728/83991192

(

二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

度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04

月

22

日

15:00

至

2014

年

04

月

23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证券代码：603008� � �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2014-019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4

年

4

月

18

日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了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告出现相关表述错误，需作如下更正：

1

、修正前：本次拟担保总额为

14,000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7%

，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该等额度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要、利率

成本等综合因素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超过

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2

、修正后：本次拟担保总额为

14,000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7%

。 因会计处理中将公司对

北方公司募集资金拨款作为借款，导致北方公司负债率超过

70%

，本次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额度

的有效期为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该等额度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要、利率成本

等综合因素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超过该等

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除上述更正外，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008� � �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2014-020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因工作人员疏忽，遗漏了

"

议案十一《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公司现将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内容进行更正。 更正后的内容为：

二、会议审议议案

（一）表决议案：

1

、议案一：《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议案二：《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议案三：《

201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

、议案四：《

2013

年财务决算报告》

5

、议案五：《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

、议案六：《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议案七：《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8

、议案八：《

2014

年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9

、议案九：《

2014

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议案十：《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及内控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11

、议案十一：《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一、三至八、十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二至六、十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的公告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议案九于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十一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的公告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

为便于公司股东了解本次股东大会事项，现对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事项重新通知公告如下：

根据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定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召开喜临门家具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

点

3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

4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二环北路

1

号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A

楼国际会议厅

（一）表决议案：

1

、议案一：《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议案二：《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议案三：《

201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

、议案四：《

2013

年财务决算报告》

5

、议案五：《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

、议案六：《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议案七：《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8

、议案八：《

2014

年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9

、议案九：《

2014

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议案十：《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及内控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11

、议案十一：《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一、三至八、十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二至六、十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的公告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议案九于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十一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的公告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

（二）非表决事项：

1

、《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非表决事项，供股东审阅）。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4

年

5

月

8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亲自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大会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

（

1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2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

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9

时至下午

4

点

30

分。

3

、登记地点：

（

1

）浙江省绍兴市二环北路

1

号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

4

楼董事会办公室

（

2

）现场登记场所联系电话：

0575-85151888-8068

0575-85159531

传真：

0575-85151221

五、其他事项

1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公司联系部门：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75-85151888

转

8068 0575-85159531

联系传真：

057585151221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范围：

对 项议案投赞成票；

对 项议案投反对票；

对 项议案投弃权票。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